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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 月 20 日南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 

第二十一次會議  
回覆交通文件第 12/2019 號  

 
 

把黃竹坑站公共運輸交匯處列為禁煙區  

 
 

 就南區區議員柴文瀚先生提出「要求按照香港法例第 371 章把黃竹

坑站公共運輸交匯處列為禁煙區」的議程，運輸署的回覆如下：  
 
 現時黃竹坑站公共運輸設施除了有兩條專線小巴路線（港島專線小

巴第 4M 及 5M 號線）以該處作為總站，亦有兩條專營巴士路線（城巴第 48
號線及新巴第 78 號線）及兩條居民巴士服務（HR87 及 HR89 號線）停經該

處作中途站。  

 
 運輸署會繼續與控煙酒辦公室保持聯絡，定期檢討區內各運輸設施

並配合控煙酒辦公室按實際情況更新禁煙區的範圍。  
 
 
 
運輸署  
2019 年 5 月  

 


